关于“行贿人”黑名单管理告知书/承诺书

为共同维护经济活动公平竞争秩序，进一步规范生产经营活动，保障企业合法权益，促进企业员工廉洁从业，一体推进“三不腐”体质机制建设，保证双方业务交往活动中诚信、廉洁、高效和共赢，根据廉政建设管理规定，特订立本告知书/承诺书。

 第一部分  告知书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内蒙古景晟发展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告知人”）禁止与已被列入《中国铁建合作方警示名录》的行贿人发生新的经济业务。若发生经济业务的，将禁止支付款项。
[bookmark: _Hlk130883318]（二）列入中国铁建行贿人黑名单的范围包括：单位行贿的，将行贿的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受益人、实施人均列入黑名单。自然人行贿的，将行贿的自然人列入黑名单。
（三）列入中国铁建行贿人黑名单的情形包括：1.审判机关判决认定，具有行贿行为的；2.检察机关认定存在行贿行为，但不予起诉的；3.纪检监察机关、企业纪检机构在办理案件中发现存在行贿行为的；4.业务部门移交纪检机构，经核实存在行贿行为的。
（四）行贿财物或者其他贿赂包括但不限于货币、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、有价证券、股权、其他金融产品、物品、回扣、手续费、有偿服务等。物品折价计算行贿数额。对未经处理的行贿行为，累计计算行贿数额。累计行贿数额 1万元以上(含本数)的，列入行贿人黑名单。
（五）对列入中国铁建黑名单的行贿人采取下列惩戒措施：
1.禁止开展经济业务(含签订经济合同)：累计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的，对行贿人禁止开展经济业务1年(自行贿人黑名单发布之日起计算，下同);累计行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，对行贿人禁止开展经济业务3年；累计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，对行贿人禁止开展经济业务5年；累计行贿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，对行贿人永久禁止开展经济业务。
2.行贿人为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公职人员的，应当通知行贿人所在单位纪检机构，提出对其进行追责处理的建议。
3.企业纪检机构办理案件中，发现行贿金额较大、情节严重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地方监委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。
4.多次行贿、向多人行贿的，分别在上述第1、2、3条规定禁止开展经济业务年限的基础上加重一档处理。
（六）行贿人谋求非法利益、给告知人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应当要求行贿人予以退赔。对拒不退赔的，永久禁止开展经济业务。行贿人积极配合企业纪检机构办理案件，在约定期限内全部或者大部分退赔并承诺将来全部退赔的，酌情缩短禁止开展经济业务期限(永久禁止开展经济业务的除外)。

 第二部分  承诺书
在此承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（下称“承诺人”）包括企业本身、企业法人代表、主要负责人、及本企业员工无行贿记录，未被列入《中国铁建合作方警示名录》; 在本项目投标及施工等合作过程中，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告知人规定，不向任何单位或个人行贿。如有违反愿意接受告知人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理处罚。
本告知/承诺书的有效期与对应的合同或合作事项相同。

      承诺人：（签字和盖章）

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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